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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4年上半年，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尚股份 60381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情思 马小立

电话 020-82394665 020-82394665

办公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

电子信箱 Ir@gsl.cc Ir@gsl.cc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47,894,374.64 1,253,110,919.91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1,392,860.05 675,957,291.77 -8.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0,365,676.29 239,950,607.51 -3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19,184.55 -6,091,896.78 -2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55,868.94 -8,798,230.83 -11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81,549.33 -3,175,352.74 2,93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 -0.89 减少1.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6 -20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90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原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8 41,460,000 0 无 0

广州骏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5 15,073,000 15,073,000 无 0

余丰 境外自然人 11.11 11,670,000 0 无 0

广州中之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 2,224,000 0 无 0

江卓鹏 境内自然人 1.98 2,081,892 0 无 0

上海禾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770,000 0 无 0

张维谦 境内自然人 0.70 732,600 0 无 0

何悟琪 境内自然人 0.59 621,800 0 无 0

曾海屏 境内自然人 0.42 440,000 0 无 0

周凭 境内自然人 0.36 378,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余军持有原尚投资99.4%的股权，余军与余丰为兄弟关系，故原尚

投资与余丰互为关联方。其中，原尚投资持有公司4,146万股股份，占股本的39.48%；

余丰持有公司1,167万股股份，占股本的 11.11%。

2、截至报告期末，原尚投资持有公司4,146万股股份，占股本的39.48%，为公司

控股股东； 广州骏荟为原尚投资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1,507.3万股， 占股本的

14.35%，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计为53.83%。余军与余丰为兄弟关系，故

广州骏荟与余丰互为关联方。 3、 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

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13� � � � � � �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知已于2024年8月23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上午11:00在广东

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原尚股份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詹苏香女士召集和主持本次

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公司

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登的公

告。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13� � � � � � � � � �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23日以书面通知等方式发出并送达， 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

上午10:00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董事长余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广东原尚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泉峰汽车 603982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文亚 杨培胜

电话 025-84998999 025-84998999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59号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59号

电子信箱 ir@chervonauto.com ir@chervonauto.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655,458,852.82 6,793,670,818.69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0,723,841.81 2,310,981,285.88 -11.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24,730,645.51 939,246,863.55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891,923.55 -233,718,925.3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425,958.97 -240,371,774.4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159,651.91 -280,527,753.9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6 -8.90 减少3.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14 -0.885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14 -0.8858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45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泉峰精密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55 72,000,000 0 质押 26,795,285

泉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74 64,671,068 0 质押 12,700,000

南京江宁经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宁经开产业强链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87 2,277,327 0 未知

卢文星 境内自然人 0.64 1,679,700 0 未知

张艳 境内自然人 0.58 1,516,600 0 未知

黄金华 境内自然人 0.52 1,355,493 0 未知

王治星 境内自然人 0.36 930,195 0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卓信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921,1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3 858,827 0 未知

孙志强 境内自然人 0.28 737,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泉峰精密系泉峰国际控股之子公司，泉峰中国投资系泉峰控股之子公司，泉峰

国际控股与泉峰控股均为潘龙泉先生控股的Panmercy�Holdings�Ltd.的子公司，

泉峰精密与泉峰中国投资最终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潘龙泉先生控制。 2、无限售条件

股东中，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

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982� � � � � � �证券简称：泉峰汽车 公告编号：2024-051

转债代码：113629� � � � � � �转债简称：泉峰转债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目的、交易品种、交易工具、交易场所和交易金额：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降低生产经营相关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保持公司经营业绩持续、

稳定，公司拟利用期货工具的避险保值功能，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择机在境内经监管机构批准、具有相应业务资质，并满足公

司套期保值业务条件的场内交易场所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品种仅限于与

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铝等期货品种，计划投入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

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但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仍可能存在市场风险、价格波动风

险、流动性风险、内部控制风险、技术风险等，公司积极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审慎操作，防范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024年8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的议案》，同意公司

（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开展生产经营相关原材料铝等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业务，计划投入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

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降低生产经营相关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保持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公司拟利用期货工具的

避险保值功能，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择机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有效降低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保障公司主营

业务稳步发展。

（二）交易金额

计划投入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

超过人民币1亿元。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不应超过审议额度。

（三）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四）交易方式

在境内经监管机构批准、具有相应业务资质并满足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条件的场内交易场所，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择机开

展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铝等期货品种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五）交易期限

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额度在审批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二、审议程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降低铝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

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如下：

1、市场风险

理论上， 各交易品种在临近交割期时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将趋于回归一致， 但在极个别的非理性市场情况

下，如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相背离等，会对公司的套期保值操作方案带来影响，甚至造成损失。

2、价格波动风险

当期货行情大幅剧烈波动时，可能无法在要求锁定的价格买入套保或在预定的价格平仓，造成损失。

3、流动性风险

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按照经公司审批的方案下单操作时，如果合约活跃度较低，导致套期保值持仓

无法成交或无法在合适价位成交，令实际交易结果与方案设计出现较大偏差，甚至面临因未能及时补足保证金而被强行平

仓带来的损失。

4、内部控制风险

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

5、技术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

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为最大程度规避和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授权部门和人员将密切关注和分析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操

作策略。

2、公司制定了《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权限、审批流程、业务管理、风

险控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检查、风险控制和交易止损机制，降低了内部控制风险。

3、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性高的期货品种，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

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在制订交易方案的同时做好资金测算，以确保可用资金充裕；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规划

和使用资金，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做到合理止损，有效规避风险。

4、公司及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将由公司统一管理，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套期保值交易业务进行检查，监

督套期保值交易业务人员执行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及时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通过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和防范主要原料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

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实现稳健的生产经营。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处理。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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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定期会议，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监事会主席黄敏达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审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客观反映

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审慎审核，公司监事会认

为：《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

际使用情况。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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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定期会议，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

长潘龙泉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公司2024年上半年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公司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公司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管理需要，公司拟对《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2024

年8月）》。

（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降低生产经营相关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保持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拟开展生产经营相关原材料铝等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业务，计划投入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

权利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有效。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编制的《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作为议案附件与本议案一并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及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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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报告” )。 现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511号文《关于核准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2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

行， 总计人民币620,000,000.00元。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8,990,000.00元及对应增值税人民币539,400.00元

后，公司实际收到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610,470,600.00元，扣除应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725,694.35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09,744,905.65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21年9月22日到位，并经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0050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9,526,225.33�元 (包含置换预先已投入自有资金人民币

90,611,970.25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3,668,462.89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产生的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净额人民币1,357,924.03元以及累计理财投资收益人民币2,091,858.54元)。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02�号文《关于核准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0,424,71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60,370,229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76元，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11,750,

000.00元及对应增值税人民币525,000.00元后，公司实际收到上述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1,180,640,725.04

元，扣除应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2,499,014.96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78,141,710.08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22年11月23日到位，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2)第

00553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80,090,110.48元(包含置换预先已投入自有资金人民币

525,326,642.42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02,131.15元(含募集资金产生的累

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人民币1,335,463.55元以及累计理财投资收益人民币715,068.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式》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已制定《南京泉峰汽车精

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等事项做出了明

确规定，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泉峰汽车精密技术(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峰安徽” )�于2021年9月22日同保荐机构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由本公司及泉峰安徽、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中金公司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专户。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4年

6月30日余额

本公司（注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

462476502241 60,897.06 -

本公司（注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

492376509189 150.00 -

泉峰安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

行营业部

12620801040010507 - 366.85

泉峰安徽（注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马钢支行

181262872765 - -

泉峰安徽（注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

行营业部

655886656 - 0

合计 61,047.06 366.85

注1：尾号2241中行账户、尾号9189中行账户、尾号2765中行账户、尾号6656民生银行账户已分别于2022年7月、2022年

7月、2022年8月、2023年12月注销。

注2：中国银行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合同签署权限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履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马鞍山分行营业部签署权限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履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马钢支

行签署权限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履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营业部签署权限由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履行。

上述初始存放的募集资金人民币610,470,600.00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09,744,905.65元的差异主要为其他发行费

用人民币725,694.35元。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泉峰安徽于2022年11月23日同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雨花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及泉峰安徽、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中金公司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专户。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4年

06月30日余额

本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

494978313494 48,203.16 0.01

泉峰安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

476778316522 - 6.37

本公司（注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3201040160001228753 30,156.47 -

本公司（注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3201040160001228746 19,600.90 -

本公司（注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3201040160001228738 - -

泉峰安徽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3201040160001228704 - 0.12

本公司（注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东山支行

320899991013002658956 20,103.54 -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江宁

经济开发区支行

4301021129100434877 - 3.35

本公司（注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雨花支行

125905344910102 - 0.37

合计 118,064.07 10.21

注 1：尾号8753、8746、8738的杭州银行账户、尾号8956的交通银行账户已于2023年12月注销；尾号0102的招行账户

已于2024年8月注销。

注2：中国银行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合同签署权限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履行；交通银行南京东山支

行合同签署权限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履行。

上述初始存放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180,640,725.04元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178,141,710.08元的差异主要为已到

账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499,014.96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061.20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

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1)

第E00443号)、中金公司出具了《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核查意见》。 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已于2021年实施完成。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2022年12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2,532.6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德师报(核)字(22)第 E00331�号)、中金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已于2023

年实施完成。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无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无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一年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授权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本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产生投资收益人民币2,091,858.54元。 本公司利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到期赎回，理财产品资金及相关投资收益均已返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4年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本公司于2022年12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暂时闲置的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

存款。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本公司利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产生投资收益人民币715,

068.00元。 本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到期赎回，理财产品资金及相关投资收益均已返回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2024年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

目并变更募集资金至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自身规划、募投项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同意公

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并将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0,103.54万元变更至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端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二期）” ，总体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未发生变化，仍为人民币117,

814.17万元。

调整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本次变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本次变更后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高端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二期) 100,273.00 42,953.26 53,056.80

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欧洲生产基地项目 43,827.23 29,600.90 29,600.90

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46,437.48 10,103.54 -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贷款 68,000.00 35,156.47 35,156.47

合计 258,537.71 117,814.17 117,814.17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至其他募投项目的公

告》。

以上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附件一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0,974.49

本年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97.5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60,952.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

投向

是否已

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

承诺投

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1)

截至期

末

承诺投

入

金额(2)

本年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

金额(3)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

差额(4)

(4)=(3)-(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5)

(5)=(3)/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实

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

是否发

生

重大变

化

高端汽车零部

件

智能制 造

项目(一期)

否

60,

974.49

60,

974.49

60,

974.49

297.51

60,

952.62

(21.87)�(注

1)

99.96 注2 注2 注2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注3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人民币-21.87万元，除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外，差异

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计人民币1,357,924.03元及理财投资收益人民币2,091,858.54�元。

注2：高端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一期)项目包括新建模具及热处理车间、原材料仓、压铸车间、机加工车间、立体自

动仓、能源中心、宿舍、食堂、门卫等生产及辅助建筑物，其中压铸车间及机加车间已分别于2022年8月及2022年11月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余均于2023年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024年上半年募投项目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9,821.49万元

(不含税)。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高端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一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尚不足一个完整年度，

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不适用。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17,814.17

本年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245.9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103.5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18,009.0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58%

承诺投资项目

投向

是否已

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

承诺投

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1)

截至期

末

承诺投

入

金额(2)

本年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3)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

差额(4)

(4)=(3)-(2)

截至期末

投资

进度(%)

(5)

(5)=(3)/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

是否

发生

重大

变化

高端汽车零部

件智能

制造项目

(二期)

是(注1)

42,

953.26

53,

056.8

0

53,

056.80

1,245.90 53,238.41

181.61（注

2）

100.34 2024年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汽车零部件智

能制造

欧洲生产

基地项目

否

29,

600.90

29,

600.9

0

29,

600.90

- 29,600.90 - 100.00 2024年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新能源零部件

生产

基地项目

是(注1)

10,

103.54

- - - - -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注

3)

补充流动资金

及

偿还贷款

否

35,

156.47

35,

156.4

7

35,

156.47

- 35,169.70 13.23�(注4) 100.04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 本公司已决议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 并将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0,

103.54万元变更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端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二期)”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

使用情况。

注2： 截至期末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人民币181.61万元，除期末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余额外，差异系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及理财投资收益金额。

注3： 本公司在“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终止后，未来将根据新能源客户订单和公司实际运营情况，以自筹资金

等方式对“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原计划投入的机加工生产线继续投资，并由子公司泉峰安徽规划建设。

注4：截至期末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人民币13.23万元，差异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附件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高端汽车零部件

智能制造项目(二

期)

新能源零部件生产

基地项目

53,056.80

53,

056.80

1,245.90

53,

238.41

100.34 2024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3,056.80

53,

056.80

1,245.90

53,

238.41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公司根据自身规划、募投项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于2023年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于2023年5月19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至其他募投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并

将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0,103.54万元变更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高端汽车零

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二期）” 。

具体变更原因等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

资金至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公司代码：6038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原尚股份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泉峰汽车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雅仕 60332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昌粉 杨先魁

电话 021-68596223 021-68596223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855号

36H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855号

36H室

电子信箱 info@ace-sulfert.com info@ace-sulfer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415,749,929.39 2,293,329,833.15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4,692,111.75 1,097,532,963.97 -0.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04,002,685.84 1,277,852,782.43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58,541.09 -34,979,218.9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925,264.02 -37,586,754.4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498,095.82 -66,908,399.3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3.15 增加4.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2 14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2 140.9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41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0 41,280,000 0 无 0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8 30,128,131 0 质押 14,000,000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8 6,630,000 0 无 0

张芸溥 境内自然人 2.05 3,260,526 0 未知 0

陆凌云 境内自然人 1.18 1,870,000 0 未知 0

赵晓明 境内自然人 1.06 1,686,205 0 未知 0

彭浩 境内自然人 0.74 1,174,700 0 未知 0

宋越 境内自然人 0.67 1,068,200 0 未知 0

郭翠芳 境内自然人 0.58 918,300 0 未知 0

郭永仁 境内自然人 0.54 85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中，湖北国贸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4-02-05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http://www.sse.com.cn/（2024年2月7日）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329�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4-065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等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审

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修订原因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最新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经营需要，拟制定相关制度，并对公司部分管理制

度进行修订。

二、本次具体制定及修订制度

序号 制度名称 审议机构 变更情况

1.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2.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3.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董事会 修订

4.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5.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6. 《媒体采访和投资者调研接待办法》 董事会 修订

7.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8.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董事会 修订

9.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10.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董事会 修订

11. 《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董事会 制定

12. 《舆情管理制度》 董事会 制定

上述制定及修订的制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制定

及修订后的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29�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4-064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

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其中现场参会监事1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监事2

名，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忠先生主持。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29�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4-063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

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其中现场参会董事2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董事7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忠义先生主持。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媒体采访和投资者调研接待办法》《董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内部审计管理制

度》；同意制定《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舆情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制定、修订〈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等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6033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上海雅仕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